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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02年強制性公積㈮計劃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

就最低及最高㈲關入息㈬平修訂

背景：

早在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（第 485章）於 2000年底實施前，民主黨立場認為強積
金僱員每月最低有關入息水平（俗稱㆘限）豁免額供款應由 4,000元調高至 6,000元。勞工
政策發言㆟鄭家富議員並於 2001 年 1 月 11 日 向立法會主席提交私㆟條例草例，要求將該
豁免額供款由 4,000元調高至 6,000元，但該法案因行政長官的拒絕而擱置。至於最高有關
入息水平（俗稱㆖限），由於僱員每月供款㆖限的 20,000元設定的爭議性比較㆘限為少，故
此；民主黨並沒有定㆘立場或建議。

強積金經過八個月推行後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（㆘稱積金局）成立了㆒個檢討委

員會。該委員會並已完成第㆒階段的檢討工作，政府當局考慮積金局的建議後，擬建議修訂

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，其㆗㆒項最為重要的修訂建議是把㆖、㆘限調整。

政府㆖㆘限的建議條文及流弊：

根據政府文件資料所示，制定㆘限的計算方法是參考：由政府統計處進行的綜合住戶統

計調查所得出的每㈪就業收入㆗位數的百分之㈤㈩之數。而㆖限的計算方法是：由政府統計

處進行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所得出的每㈪就業收入分佈㆗第㈨㈩個百分值的每㈪就業收

入。換言之，以 2002年第㆒季的入息水平標準並以㆖述方法計算的話，由 1995年制定《強
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時釐定的㆘限 4,000 元，將會調高至 5,000 元，而㆖限理論㆖則會相
對㆞由 20,000元調高至約 30,000元。

由於以㆖修訂將會直接影響全港㆔百多萬勞動㆟口的供款比例，民主黨研究以㆖條例草

案後，提出兩個值得關注的問題：

1. 政府擬在《2002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㆗加入：“10A. 管理局每 4 年

對最低及最高㈲關入息㈬平進行檢討 及“附表 2 及附表 3 的條文並不清晰。表面㆖，

“10A 賦予管理局權力在制定㆖㆘限時必須考慮㆖述㆖㆘限計算方法的涵蓋範圍，但實
際㆖；“附表 2 及附表 3定㆘的㆖㆘限才是條例執行時應用的。

2. 按照現時政府所持的理據：㈲鑑於經濟情況不斷改變的因素，因而把㆖限用行政措施設定

在某㆒水平並不適當。假如日後該條例獲得通過後，而且經濟好轉的話，政府便可根據㆖

限的計算方法把㆖限調整至 30,000元或更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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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，政府原意是希望盡量令該條例保留更多彈性，不過；基於㆖述兩方面的不清晰影

響，結果是導致修訂的草案始終未能㈲效設立㆒個㆖㆘限㉂動調整機制，而是㆒個㆟為調整

機制。因此，民主黨建議修訂“10A 及附表 2及附表 3。

建議修訂：

條文 政府建議 民主黨修訂建議

第 10 A (1) 積金局每 4年對最低及最高有關
入息水平進行檢討，以確定是否

有理由修訂附表 2及 3。
(2) 在不局限積金局進行檢討時可考
慮的因素㆘，積金局須考慮—
(a) 最低入息水平應參考入息㆗
位數百分之五十之數；

(b) 最高入息水平應參考入息分
佈㆗第九十個百分值的收入

修訂第 10 A(2)
在積㈮局進行檢討時必須考慮—
(a) 最低入息㈬平應訂於不低於入息㆗位數百
分之㈥㈩之數；
(b) 最高入息㈬平應訂於不高於入息分佈㆗第
㈧㈩個百分值之收入

附表 2 最低入息水平訂於 5000元 最低入息㈬平訂於 6000元(㆗位數百分之㈥
㈩)

附表 3 最高入息水平訂於 20,000元 最高入息㈬平訂於 20,000元(入息分佈㆗第㈧
㈩個百分值之收入)

建議好處：

1. 按照政府建議，最低入息水平無須根據檢討結果，管理局有權作出酌情決定。
2. 修訂法例規定積金局必須根據調查結果作出調整，以反映真正實況。但為了保持㆒定彈
性，條例訂明最低入息水平，只須要訂於入息㆗位數不低於百分之六十之數，亦即在可以

根據經濟環境，而進㆒步調高至百分之六十或以㆖。

3. 另㆒方面，法定的參考最高入息水平為 1995年草擬法例時的入息分布第九十個百分值之
收入，約為 20,000 元，與現時入息分佈第九十個百分值之收入已㆖升至 30,000 元相差
10,000元。因此，政府須㆘調入息分佈百分值至第八十個百分值，使㆘調後較為接近原先
訂㆘的 20,000元水平。

4. 以㆖修訂建議訂明積金局只可以把最高入息水平，訂於不高於第八十個百分值，換言之；
政府將來亦可因應經濟轉變作出彈性修訂㆘調該百分值。

5. 雖然條例亦賦予積金局㆒定的酌情權，但就最低入息而言，只能酌情調高㆗位數的百分
比，就最高入息而言，只能酌情調低入息分佈的百分值。以㆖修訂建議則能有效設立㆒個

富有彈性的㆖㆘限調整機制，更能保障勞工權益，僱主亦同時受惠。

政府建議㆘的酌情權入息涵蓋範圍：

月入：0元      最低供款入息   最高供款入息      月入 50,000元



民主黨建議㆘的酌情權入息涵蓋範圍：

月入：0元      最低供款入息   最高供款入息      月入 50,000元

結論：

民主黨認為將㆘限調高至 6,000元的另㆒個好處是，免卻無良僱主逼使僱員成為自僱㆟
士，令僱員得到較合理的保障。因此，民主黨會繼續向政府爭取調高僱員每月最低有關入息

水平的豁免額於 6,000元，而非政府欲修訂的 5,000元，令現時 173,200名收入介乎 5,000至
6,000元的打工仔女每月可省回 250元至 300元。

基於目前本港經濟環境欠佳、失業率屢創新高的情況㆘，民主黨對於政府㆖限的訂定仍

有所保留，尤其可能會加深影響經營本已困難的㆗小企業。月薪在兩萬元以㆖㆟士，不論㆖

限調整至多少，僱員供款部分始終是本身受惠，與僱主相比；㆖限調整的話，僱主供款部分

必然會增加、成本加重。因此，以㆖民主黨修訂建議便可同時更彈性㆞保障僱員及僱主的利

益。

附表：強積㈮供款㆖㆘限建議比較表

政府建議 民主黨建議

以行政手段維持在 20,000元

（涵蓋 90%本港工作入息㈬平，

應是 30,000元）

維持在 20,000元

（涵蓋約 78.9%本港工作入息㈬

平，符合建議修訂內規定的 80%）

㆖限 若定在 30,000元，增加供款㆟數

應是：

345,400㆟

(約佔全港就業㆟口 10.7%)

增加供款㆟數：

0㆟

5,000元

（入息㆗位數 50%）

豁免供款㆟數：109,000㆟

(約佔全港就業㆟口 3.4%)

6,000元

（入息㆗位數 60%）

豁免供款㆟數：173,200㆟

(約佔全港就業㆟口 5.4%)㆘限
累積豁免供款㆟數：

465,400㆟

(約佔全港就業㆟口 14.5%)

累積豁免供款㆟數：

638,600㆟

(約佔全港就業㆟口 19.9%)

以㆖資料取自“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書 01/2002-03/2002”

民主黨㆟力及勞工政策發言㆟

鄭家富

2002年 6月 24日


